
1 
 

证券代码：600820         股票简称：隧道股份       编号：临 2012－011 

债券代码：122032         债券简称：09 隧道债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资产过户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隧道股份”）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于2012年3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详细情况见《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及上海城建（集团）公司申请豁免要约收购

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临2012-002）。 

依照中国证监会批复及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与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盛太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的约定，本公司将向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

发行412,922,755股股份，向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集团”）

发行119,124,963股股份，向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太投资”）

发行33,090,267股股份，购买城建集团持有的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4%股权、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100%股权、上海建设机场道路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

程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市地下

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30%股

权，以及购买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持有的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6%股权和10%股权。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本公司接到中国证监会批复后及时开展了资产交割工作，目前资产过户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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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 
工商变更 

完成日期 

变更后营业 

执照注册号 

变更后隧道股份 

持股比例 

基建公司 2012 年 5 月 23 日 310109000507421 100% 

投资公司 2012 年 5 月 16 日 310228000407936 100% 

第一市政 2012 年 5 月 23 日 310103000030619 100% 

场道公司 2012 年 5 月 22 日 310227000527957 100% 

第一管线 2012 年 5 月 22 日 310109000187424 100% 

第二管线 2012 年 5 月 24 日 310115000064493 100% 

地下院 2012 年 5 月 30 日 310103000004184 100% 

燃气院 2012 年 5 月 22 日 310115000714282 30%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相关标的公司

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均已完成，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经全部过户完毕。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尚未完成股份登记手续，本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

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

记手续，同时还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目前上

述事宜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

组（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认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核准，且已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

产已依法办理了资产过户手续，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隧道股份新增注册资本尚需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隧道股份尚需就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

请办理股份发行登记手续，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

续。” 

（二）法律顾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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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隧

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

资产过户事宜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取得必要的各项批

准与授权，已取得的各项批准和授权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标的

资产已过户至隧道股份名下，相关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隧道股

份已合法取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方转让的股权，隧道股份取得该等股权不存在

法律纠纷和潜在法律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隧道股份新增注册资本尚需会计师事务所验资，隧道股份

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向城建集团、国盛集团、

盛太投资发行股份证券登记事宜。” 

三、备查文件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之专项核查意

见》； 

2、《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资产过户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6月1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

产重组（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 

之专项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 

 

二〇一二年五月 

 

 

 



 

声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

接受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隧道股份”或“上市公司”的委托，

担任隧道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

问。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均无任何利益关系，就本次交易所发表的意

见完全是独立进行的。  

本独立财务顾问依据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我国

现行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出具了《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本

核查意见”）。本独立财务顾问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精神，对隧道股份本次交易的合法、合规、

真实和有效进行了审慎核查验证，保证本核查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专

项核查，查阅了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所必需查阅的文件和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协议、授权和批准文件、交割文件、变更登记后的资产权属证

书等材料。本独立财务顾问仅就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发表核查

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盈利预测、投资决策、财产法律权属等

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核查意见中涉及该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

构出具的报告或本次交易各方当事人的文件引述。  

隧道股份已经保证向本独立财务顾问提供了出具本核查意见所必需的完备

的、真实的、准确的书面材料，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本核查意见仅供隧道股份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独立财务顾问书

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

个人提供未在本独立财务顾问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做任

何解释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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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隧道股份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作

出的任何投资决策所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本独立财务

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隧道股份发布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文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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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隧道股份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重组/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指 

隧道股份拟以向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

公司以及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新增股份的方式购买其

拥有的标的资产 

本核查意见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 

交易标的/目标资产/标的资

产/拟购买资产 
指 

基建公司 100%股权、投资公司 100%股权、第一市政 100%股权、

场道公司 100%股权、第一管线 100%股权、第二管线 100%股权、

地下院 100%股权、燃气院 30%股权 

拟注入企业/标的公司 指 
基建公司、投资公司、第一市政、场道公司、第一管线、第二管

线、地下院及燃气院 

定价基准日 指 隧道股份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2011 年 3 月 31 日 

城建集团 指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国盛集团 指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盛太投资 指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市政 指 上海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场道公司 指 上海建设机场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第一管线 指 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管线 指 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基建公司 指 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公司 指 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燃气院 指 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地下院 指 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

券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财瑞评估 指 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金茂律师 指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 5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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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各方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上海国盛

（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交易协议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上海国

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隧道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补充协议》/交易协议补

充协议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上海国

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隧道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二）》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上海国

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隧道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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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为隧道股份向城建集团、国盛集团以及盛太投资发行股份，购买城

建集团持有的基建公司 54%股权、投资公司 100%股权、第一市政 100%股权、

场道公司 100%股权、第一管线 100%股权、第二管线 100%股权、地下院 100%

股权、燃气院 30%股权，以及购买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持有的基建公司 36%

股权和 1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城建集团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市国

资委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一）交易对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城建集团、国盛集团以及盛

太投资。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 

1、城建集团持有的基建公司 54%股权、投资公司 100%股权、第一市政 100%

股权、场道公司 100%股权、第一管线 100%股权、第二管线 100%股权、地下院

100%股权、燃气院 30%股权； 

2、国盛集团持有的基建公司 36%股权； 

3、盛太投资持有的基建公司 10%股权。 

（三）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根据隧道股份与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的作价以

财瑞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沪财瑞评报（2011）2-059 号、沪财瑞评

报（2011）2-036 号、沪财瑞评报（2011）2-037 号）所确定的评估值为准，各

方确定的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636,910.51 万元，其中城建集团、国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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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太投资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作价分别为 465,363.95 万元、134,253.83 万元、

37,292.73 万元。本次交易的评估结果已经上海市国资委备案。 

根据上述评估报告，交易标的评估结果如下表：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账面净资产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基建公司 100%股权 268,943.77 372,927.32 103,983.55 38.66%

投资公司 100%股权 101,174.01 115,148.38 13,974.37 13.81%

第一市政 100%股权 35,645.79 62,528.21 26,882.42 75.42%

场道公司 100%股权 13,349.94 31,204.55 17,854.61 133.74%

第一管线 100%股权 11,621.06 20,447.80 8,826.74 75.95%

第二管线 100%股权 13,364.64 29,429.77 16,065.13 120.21%

燃气院 30%股权 1,319.92 1,579.07 259.15 19.63%

地下院 100%股权 3,712.50 3,645.41 -67.09 -1.81%

合计 449,131.63 636,910.51 187,778.89 41.81%

根据上述资产评估结果，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共计 636,910.51 万元，标的公司

按交易对象的持股比例计算的账面净资产共计 449,131.63 万元，评估增值共计

187,778.89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41.81%。 

（四）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城建集团为隧道股份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隧道股份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作价为 636,910.51 万元，占

隧道股份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142.78%，且超过 5,000 万元。因此本次交易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形并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需提交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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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东 持股数额 

（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额 

（万股） 
持股比例 

城建集团 27,030 36.85% 68,322 52.61%

国盛集团 - - 11,912 9.17%

盛太投资 - - 3,309 2.55%

公众股东 46,322 63.15% 46,322 35.67%

合计 73,352 100.00% 129,866 100.00%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由 73,352 万股增至 129,866 万股，城建集团

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将由 36.85%提升至 52.61%，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上海市国资委。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

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一）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1 年 4 月 12 日）。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人民

币 11.47 元/股。 

2011 年 5 月 12 日，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0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733,521,34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公司以 2011 年 7 月 5 日为股权登记日、2011 年 7

月 6 日为除息日实施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前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

本次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11.27 元/股。 

（二）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拟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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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1.00 元。 

（三）发行股份的数量 

按照 11.27 元的发行价格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565,137,985

股，其中：向城建集团发行 412,922,755 股，向国盛集团发行 119,124,963 股，向

盛太投资发行 33,090,267 股。 

（四）限售期承诺 

城建集团本次认购的股份发行完成并自登记在其名下可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有关规定执行。 

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完成并登记在各自名下可交易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有关规定执行。 

（五）期间损益归属 

标的资产在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产生的盈利由隧道股份享有，亏损由

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各自承担。 

（六）发行前滚存利润安排 

隧道股份在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隧道股份的新老股东按照发

行后持股比例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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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核查结果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

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2011 年 1 月 17 日，公司发布公告，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

月 17 日起停牌。 

2011 年 2 月 17 日，城建集团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城建集团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工作，将城建集团核心优质资产注入隧道股份。 

2011 年 4 月 1 日，上海市国资委《关于同意上海城建（集团）公司核心业

务与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11]134 号）

同意了本次重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1 年 4 月 7 日至 8 日，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和盛太投资分别召开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预案。 

2011 年 4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交易的相关议案，并与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恢复交易。 

2011 年 6 月 10 日，城建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2011 年 6 月 14 日，国盛集团和盛太投资分别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交易的正式方案。 

2011 年 6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交易的正式方案。同日，公司与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签订了《补充协

议》。 

2011 年 6 月 30 日，上海市国资委《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11]225 号）批准了本次交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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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 4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交易相关议

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由于城建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在股东大会对

相关议案进行表决时，城建集团回避表决。 

2011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对本次交易

方案进行调整，在维持交易总体方案不变的前提下，从交易标的中剔除物流公司、

滨江置业。同日，公司与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签订《补充协议（二）》。

本次交易标的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2011 年 12 月 27 日，上海市国资委《关于同意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11]568 号）批准了

调整后的重组方案。 

2011 年 12 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1 年第 39

次会议有条件通过了隧道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 

2012 年 3 月 15 日，公司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向上海城建（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314

号），同日城建集团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豁免上海城建（集团）公司要

约收购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315 号）。 

（二）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隧道股份接到中国证监会批复后及时开展了资产交割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标的资产 
工商变更 

完成日期 

变更后营业 

执照注册号 

变更后隧道股份 

持股比例 

基建公司 2012 年 5 月 23 日 310109000507421 100% 

投资公司 2012 年 5 月 16 日 310228000407936 100% 

第一市政 2012 年 5 月 23 日 310103000030619 100% 

场道公司 2012 年 5 月 22 日 310227000527957 100% 

第一管线 2012 年 5 月 22 日 310109000187424 100% 

第二管线 2012 年 5 月 24 日 310115000064493 100% 

地下院 2012 年 5 月 30 日 310103000004184 100% 

燃气院 2012 年 5 月 22 日 31011500071428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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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相关资产

已经全部过户完毕。 

（三）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本次交易为隧道股份向城建集团、国盛集团以及盛太投资发行股份，购买城

建集团持有的基建公司 54%股权、投资公司 100%股权、第一市政 100%股权、

场道公司 100%股权、第一管线 100%股权、第二管线 100%股权、地下院 100%

股权、燃气院 30%股权，以及购买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持有的基建公司 36%

股权和 10%股权。因此，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问题。 

（四）股份发行登记事项的办理状况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 565,137,985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尚未完成股份

登记手续。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办理注册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目前上述事宜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审慎核查，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

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有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

整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隧道股份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如下： 

姓名 担任职务 变动情形 变动原因 

王志强 董事 离任 工作变动 

杨国祥 总工程师 离任 工作变动 

王放伟 副总经理 离任 工作变动 

田军 总经济师 离任 工作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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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军 副总经理 聘任 工作变动 

葛琼 董事 聘任 原董事王志强离任 

顾春华 副总经理 聘任 工作变动 

裴烈烽 副总经理 聘任 工作变动 

朱雁飞 总工程师 聘任 原总工程师杨国祥离任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隧道股份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动。 

（二）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标的公司有关的人员的人事劳动关系不发

生变化，除非另有约定，由标的资产所在公司继续履行相关人员的全部责任（包

括但不限于承担有关退休、养老及其他福利之责任），继续履行与该等人员依据

法律、法规签订的劳动合同。因此，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人员变动问题，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按照其与现有员工签署的劳动合同继续

履行相关权利义务。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在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被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亦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与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就本次交易事项于 2011 年 4 月

11 日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就前述协议中未

尽事宜与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签订了《补充协议》。2011 年 1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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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市公司与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签订《补充协议（二）》，对本

次交易标的资产范围进行了调整。  

1、相关协议已生效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待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交易协议立即生效：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经交易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

加盖各自公司印章； 

（2）隧道股份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已批准本次交易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3）标的资产评估值由交易各方确认后签订《补充协议》； 

（4）标的资产评估值已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确认； 

（5）交易对方转让标的资产、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事项获得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6）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7）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城建集团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准。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协议的生效条件已全部满足，上述协议均已

生效。 

2、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

容已在《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

组（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  

3、相关协议履行情况  

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履行上述协议，未发生违反协议的行为。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均已生

效，交易各方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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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承诺主要包括： 

1、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关于股份限售期的承诺； 

2、城建集团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3、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4、城建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5、城建集团关于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核定征收所得税的承诺； 

6、城建集团关于标的资产涉及两幅动迁土地的承诺； 

7、城建集团关于标的资产业绩补偿承诺。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与本次交易有关

的承诺，本次交易相关方已经或正在按照相关的承诺履行，无违反承诺的情况。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隧道股份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工作已

经完成。本次重组实施后，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  

（一）新增股份登记事项  

隧道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发行的股份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 

（二）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隧道股份将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变更登记申请，办理新增注册资本的变

更登记手续。 

（三）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出具了多项承诺，对于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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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履行；对于履行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

要实际履行。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隧道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

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本独

立财务顾问将督促相关各方切实履行其在本次重组中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17 



 

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核准，且已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

产已依法办理了资产过户手续，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隧道股份新增注册资本尚需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隧道股份尚需就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

请办理股份发行登记手续，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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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备查文件及查阅方式  

（一）备查文件 

1、《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资产过户

完成公告》； 

2、金茂律师出具的《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资产过户事宜的法

律意见书》； 

3、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城建（集

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314 号）以及《关于核准

豁免上海城建（集团）公司要约收购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2]315 号）。 

（二）备查方式及备查地点  

1、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大连路 118 号 

电话：021-65419590 

传真：021-65419227 

联系人：田军、林丽霞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 号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2601 室 

电话：021-68801575 

传真：021-68801551 

联系人：翟程、倪进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之专项

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JIN MAO P.R.C.LAWYERS 

   金  茂  律  师  事  务  所 
19th Floor, Sail Tower, 266 Han Kou Road, Shanghai 200001, China 

中国  上海  200001  汉口路 266 号  申大厦  19 楼 

Tel/电话:(8621) 6249 6040  Fax/传真:(8621) 6249 5611  

E-mail/电子信箱：info@jinmao.com.cn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 

资产过户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引 言 

 

 

致：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

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隧道股份”）的委托，作为隧道股份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事实和

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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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仅就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

审计及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

和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和默示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各方的如下声明和承诺：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提供的所有信息和文件都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政

府部门、交易各方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

报材料一起提交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隧道股份在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按照中国

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但其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

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有权对上述相关文件的相关内容进行再次审

阅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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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经办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各方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就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过户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释 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隧道股

份/发行人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820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重组报告书》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

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 

交易对方/认购方 指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上海

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目标资产/标的公司/

拟购买资产 
指 

投资公司 100%股权、场道公司 100%股权、第一管线 100%股权、

第一市政 100%股权、第二管线 100%股权、地下院 100%股权、

基建公司 100%股权以及燃气院 30%股权 

拟注入企业/标的公司 指 
第一市政、场道公司、第一管线、第二管线、基建公司、投资

公司、地下院及燃气院 

定价基准日 指 
隧道股份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2011 年 4 月 12 日）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2011 年 3 月 31 日 

城建集团 指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国盛集团 指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盛太投资 指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市政 指 上海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场道公司 指 上海建设机场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第一管线 指 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管线 指 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基建公司 指 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公司 指 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燃气院 指 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地下院 指 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物流公司 指 上海城建集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滨江置业 指 上海城建滨江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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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6

号）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第 53 号）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准则第 2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 

《公司章程》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上海

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海

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住建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质检总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建设交通委 指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正 文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隧道股份向城建集团、国盛集团以及盛太投资发行股

份，购买城建集团持有的基建公司54%股权、投资公司100%股权、第一市政100%

股权、场道公司100%股权、第一管线100%股权、第二管线100%股权、地下院100%

股权、燃气院30%股权，以及购买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持有的基建公司36%

股权和10%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城建集团仍为隧道股份的控股股东，上海市国资

委仍为隧道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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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城建集团、国盛集团以及盛太投资。 

 

（二）交易标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为： 

    1、城建集团持有的基建公司54%股权、投资公司100%股权、第一市政100% 

股权、场道公司100%股权、第一管线100%股权、第二管线100%股权、地下 

院100%股权、燃气院30%股权； 

    2、国盛集团持有的基建公司36%股权； 

3、盛太投资持有的基建公司 10%股权。 

 

（三）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根据隧道股份与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拟购买资产

的作价以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沪财瑞评报

（2011）2-059 号、沪财瑞评报（2011）2-036 号、沪财瑞评报（2011）2-037 号）

所确定的评估值为准，各方确定的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为636,910.51 万元，其

中城建集团、国盛集团、盛太投资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作价分别为465,363.95 万

元、134,253.83 万元、37,292.73 万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结果已经上海市国资委备案。 

 

    根据上述评估报告，交易标的评估结果如下表：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账面净资产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基建公司 100%

股权 
268,943.77 372,927.32 103,983.55 38.66% 

投资公司100%

股权 
101,174.01 115,148.38 13,974.37 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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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市政100%

股权 
35,645.79 62,528.21 26,882.42 75.42% 

场道公司100%

股权 
13,349.94 31,204.55 17,854.61 133.74% 

第一管线100%

股权 
11,621.06 20,447.80 8,826.74 75.95% 

第二管线100%

股权 
13,364.64 29,429.77 16,065.13 120.21% 

燃气院30%股权 1,319.92 1,579.07 259.16 19.63% 
地下院100%股

权 
3,712.50 3,645.41 -67.09 -1.81% 

合计 449,131.63 636,910.51 187,778.89 41.81% 

     

根据上述资产评估结果，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共计636,910.51 万元，标的公司

按交易对象的持股比例计算的账面净资产共计449,131.63 万元，评估增值

187,778.89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41.81%。 

 

（四）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其发行股份的

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1 年4 月12 日）。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人

民币11.47 元/股。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

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

权、除息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亦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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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5 月12 日，公司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0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以2010 年末总股本733,521,34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2.00 元（含税）。2011 年6 月28 日，公司披露了《2010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以2011 年7 月5 日为股权登记日、2011 年7 月6 日为除息日实

施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前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本次发行价格相应

调整为11.27 元/股。 

 

（五）股份限售期承诺 

     

城建集团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发行完成并自登记在本公司名下可交易之

日起36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有关规定执行。”国盛集团及

盛太投资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完成并登记在各自名下可交易之日起12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有关规定执行。” 

 

（六）期间损益归属 

     

根据交易各方于2011 年6 月15 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标的资产在审计、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简称“相关期间”）产生的盈利由隧道股份享有，亏损由城

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各自承担。 

 

    为明确标的资产在相关期间内的盈亏情况，各方同意以交割日为审计基准

日，由各方共同确认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在相关期间的净损益进行审计。如果

标的资产于相关期间的净损益为正，则该等盈利由隧道股份享有；如果标的资产

于相关期间的净损益为负，则该等亏损由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在交割

时对不足部分各自以现金方式补足。同时，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承诺，

保证交割日前标的公司不进行重大资产处置。 

 

（七）发行前滚存利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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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交易各方于2011 年6 月15 日签订的《补充协议》，隧道股份在本次发

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隧道股份的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持股比例共享。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与授权 

   

（一）隧道股份的授权与批准 

 

2011 年 4 月 11 日，隧道股份作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11 年 6 月

15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具体方案的议案》的决议。 

 

2011 年 7 月 4 日，隧道股份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的议案》和《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等决议。 

 

2011 年 12 月 22 日，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隧道股

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具体方案”的议案的决议》，同意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剔除城建集团持有

的物流公司和滨江置业 100%股权。 

 

（二）交易对方的授权与批准 

 

1、城建集团的授权与批准 

 

2011 年 2 月 17 日，城建集团董事会作出《关于同意城建集团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的决议》，城建集团在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决定实施集团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由上海隧道股份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国有大股东城建集团以及相关战略合作企

业发行股份，购买本次拟注入上市公司的核心业务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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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10 日，城建集团董事会作出决议： 

 

同意以城建集团持有的 

（1）上海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 

（2）上海建设机场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 

（3）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 

（4）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 

（5）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 

（6）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 

（7）上海城建集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00%股权； 

（8）上海城建滨江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9）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4%股权以及； 

（10）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30%股权，经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评估，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备案确认的净资产值为对价购买隧道

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同意城建集团本次认购的隧道股份的股份自发行完成并登记在城建集团名

下可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

定执行。 

 

2011 年 12 月 22 日，城建集团董事会议作出决议，同意在隧道股份拟实施的

交易中，城建集团拟置入隧道股份目标资产中剔除物流公司 100%股权和滨江置

业 100%股权；同时将城建集团拟置入隧道股份的目标资产评估值调整为人民币

4,653,639,455.92 元，认购隧道股份调整为 412,922,755 股。 

 

2、国盛集团的批准与授权 

 

2011 年 4 月 8 日，国盛集团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以国盛集团持有的上海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4%的股权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对价购买隧道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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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3、盛太投资的批准与授权 

 

2011 年 4 月 8 日，盛太投资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以盛太投资持有的上海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0%的股权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对价购买隧道股份

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三）标的公司股东的批准与授权 

 

城建集团、国盛集团、盛太投资董事会已批准以目标资产为支付对价购买隧

道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2011 年 5 月 10 日，燃气院股东会通过《上海燃气设计研究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同意隧道股份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城建集团持有的燃气院 30%

股权，该等股权以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值为作价依据，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

权。 

 

（四）资产评估/国资部门确认/核准 

 

1、资产评估 

 

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下列资产评估报告： 

（1）上海财瑞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上海城建（集团）公司部分资产项目涉及的部分长期股权投资价值评

估报告》（沪财瑞评报(2011)2—035、2—059 号）； 

（2）上海财瑞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项目涉及的部分长期股权投资价

值评估报告》（沪财瑞评报(2011)2—0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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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财瑞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资产项目涉及的部分长期投资股权价

值评估报告》（沪财瑞评报(2011)2—037 号） 

 

2、国资部门确认/核准 

 

2011 年 6 月 14 日上海市国资委出具《上海市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沪

国资评备(2011)第 061 号、063 号）及《上海市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沪国资评备(2011)第 064 号），对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财瑞评报

(2011) 2—035、(2011) 2—036、及 2—037 号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2011 年 6 月 30 日上海市国资委 《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11）225 号）批准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 

 

2011 年 12 月 26 日上海市国资委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调整，对上

海隧道股份拟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城建集团部分资产重新出具了《上海市国有资产

评估项目备案表》，对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财瑞评报（2011）2—59

号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2011 年 12 月 27 日上海市国资委《关于同意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变

更非公开发行方案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11）568 号）。批准了调

整后的重组方案。 

 

（五）证券监管部门的核准 

 

2011 年 12 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1 年第 39

次会议有条件通过了隧道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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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 15 日公司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向上海城建（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

314 号）核准公司向上海城建（集团）发行 412,922,755 股，向上海国盛（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 119,124,963 股，向上海盛太投资有限管理公司发行 33,090,267 股

股份，购买相关资产。2012 年 3 月 15 日城建集团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

豁免上海城建（集团）公司要约收购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2）315 号）。核准豁免城建集团“以资产认购上海隧道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而增持该公司 412,922,755 股份，导致合计持有该公司

683,224,540 股股份，约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52.61%，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过户情况 

 

1、目标资产产权交易过户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于 2012 年 5 月 8 日和 9 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完成

产权交易，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已向隧道股份出具如下产权交易凭证： 

1）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已向隧道股份出具《产权交易凭证》（0003479 号），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转让的上海市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30%的股权已交

易过户至隧道股份名下。 

2）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已向隧道股份出具《产权交易凭证》（003480 号），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转让的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

已交易过户至隧道股份名下。 

3）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已向隧道股份出具《产权交易凭证》（003484 号），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转让的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已交易

过户至隧道股份名下。 

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已向隧道股份出具《产权交易凭证》（003486 号），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转让的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已交易

过户至隧道股份名下。 

5）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已向隧道股份出具《产权交易凭证》（003487 号），

12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转让的上海建设机场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已交易

过户至隧道股份名下。 

6）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已向隧道股份出具《产权交易凭证》（003488 号），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转让的上海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已交易过

户至隧道股份名下。 

7）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已向隧道股份出具《产权交易凭证》（003489 号），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转让的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已交易过户

至隧道股份名下。 

8）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已向隧道股份出具《产权交易凭证》（003485 号），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的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0%股权已

交易过户至隧道股份名下。 

9）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已向隧道股份出具《产权交易凭证》（003490 号），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转让的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4%股权已交易过

户至隧道股份名下。 

10）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已向隧道股份出具《产权交易凭证》（003491 号），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转让的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6%股权已交

易过户至隧道股份名下。 

 

2、目标资产股权变更登记 

 

1）经核查城建集团持有的场道公司 100%的股权已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

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前述持有人已变更为隧道股份，场道公司已取得变

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227000527957），场道公司已成为隧

道股份持有其 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2）经核查城建集团持有的城建投资 100%的股权已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办理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前述持有人已变更为隧道股份，城建投资已取得变更后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228000407936），城建投资已成为隧道股

份持有其 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3）经核查城建集团持有的第一市政 100%的股权已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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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前述持有人已变更为隧道股份，第一市政已取得变更后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03000030619），第一市政已成为隧道股

份持有其 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4）经核查城建集团持有的第一管线 100%的股权已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办理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前述持有人已变更为隧道股份，第一管线已取得变更后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09000187424），第一管线已成为隧道股

份持有其 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5）经核查城建集团持有的第二管线 100%的股权已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办理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前述持有人已变更为隧道股份，第二管线已取得变更后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5000064493），第二管线已成为隧道股

份持有其 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6）经核查城建集团持有的地下院 100%的股权已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办理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前述持有人已变更为隧道股份，地下院已取得变更后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03000004184），地下院已成为隧道股份持

有其 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7）经核查城建集团、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持有的基建公司 54%、36%、

10%的股权，已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前述持有人已变更为隧

道股份，基建公司已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09000507421）基建公司已成为隧道股份持有其 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8）经核查城建集团持有的燃气院 30%的股权已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办理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前述持有人已变更为隧道股份，燃气院已取得变更后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5000714282），隧道股份持有燃气院 30%股权。 

 

四、相关后续事项 

 

本次隧道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尚

需对本次发行股份新增注册资本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同时隧道股份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本次向

城建集团、国盛集团、盛太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隧道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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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未来上市事宜，在城建集团、国盛集团、盛太投资承

诺的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取得必要的各项批准与授权，已

取得的各项批准和授权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标的资产已过户至

隧道股份名下，相关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隧道股份已合法取得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方转让的股权，隧道股份取得该等股权不存在法律纠纷和潜

在法律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隧道股份新增注册资本尚需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隧道股份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向

城建集团、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发行股份证券登记事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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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仅为《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资产过户事宜的法律意

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吴伯庆 

 

经办律师：吴伯庆律师 

 

何永哲律师 

 

杨红良律师 

 

 

二〇一二年 五 月 三十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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